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2, 10(3), 261-269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34    

文章引用: 黄荷露. 夫妻共同财产视域下股票期权分割问题研究[J]. 法学, 2022, 10(3): 261-269.  
DOI: 10.12677/ojls.2022.103034 

 
 

夫妻共同财产视域下股票期权分割问题研究 

黄荷露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11日；发布日期：2022年5月26日 

 
 

 
摘  要 

在离婚纠纷中，股票期权作为一种兼具财产属性与人身属性的期权，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难以界定与

分割。原因在于股票期权的分割会受到授权、行权的时间与条件的限制，不同情况下股票期权的归属认

定则不尽相同。可以从股票期权的法律属性出发，通过对比股票期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各类观点，

认为股票期权作为一种劳动报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在期权分割时需考虑股票期权的授权时间、行权

时间以及另一方的家庭贡献，在保障夫妻双方合法利益的条件下，合理分割股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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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ivorce disputes, stock option, as a kind of option with both property and personal attributes, is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divide when the couple’s joint property is divid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di-
vision of stock options will be limited by the time and conditions of authorization and exercise, 
and the attribution of stock options is different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tarting from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stock options, and by comparing various viewpoints on whether stock options 
are joint property of husband and wife, we can think that stock options as a kind of labor remune-
ration belong to the joint property of husband and wife. However, when the option is split, the au-
thorization time, exercise time and the other party’s family contribu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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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tock options should be divided reasonab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rotecting the legiti-
mate interests of both sp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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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股权激励制度作为公司鼓励和吸引人才的机制，在如今的公司中应用广泛。股票期权作为公司股权

激励机制的一种模式，一直备受上市公司的青睐，而与此同时，在相关的司法纠纷中涉及股票期权分割

的离婚案件也日渐增多。在离婚诉讼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其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最终结果对

夫妻双方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对于股票期权此类新型财产的分割问题，成为了当下司法实践的难题。以

2018 年备受公众关注的刘强东事件为例，2018 年 9 月，京东的 CEO 刘强东被媒体曝光在美国明尼苏达

州性侵某女大学生，其与章泽天的婚姻状况又成为了公众一时热议的对象，暂且不论其二人之后是否会

离婚，其在京东的“一元年薪”计划确实值得探讨。2015 年 8 月 7 日，京东公司批准刘强东一项为期十

年的薪酬计划：未来十年每年刘强东只拿京东一块钱工资，但同时他又被授予了 2600 万股京东的期权，

占到京东总股本的 0.9%，目前该股权每股的执行价格为 16.7 美元。这意味着刘强东在未来行权时股票价

格如超过 16.7 美元，他就可以卖出股票，赚取收益[1]。然而，这个在刘强东看来较为保险的薪酬计划，

在他们二人如若离婚时章泽天是否真的只能分到 5块钱？刘强东持有的 2600万股京东的股票期权是否确

为其个人财产？倘若刘强东将 2600 万股期权行权，章泽天作为其配偶是否有权向法院申请分割其行权收

益？这其中的法律问题既涉及到公司法又与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密切相关。 
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民法典》《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对于股票期权的分割并无明确规定，且由于

各上市公司对于各自公司内部的股权激励计划制定了不同的方案，导致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没有统一

的标准，所以对于股票期权的分割问题尤其是夫妻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等问

题，存在争议。笔者在网上检索与夫妻离婚股票期权分割相关的词条发现，网上总共有 56 篇相关案例，

但是其中真正涉及到股票期权分割的只有 46 篇，笔者选取了其中代表性的 8 篇进行分析，具体见表 1。
有的法院认为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应为增值收益，离婚时不应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有的法院则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精神认为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在婚姻存续期间的

部分有配偶的贡献，离婚时应当考虑到配偶一方，所以要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由此可知，各地法院

在审理此类案件的处理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当下司法实践在此类案件上的困扰主要有三：

其一，股票期权是何种权利的问题；其二，股票期权是否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范畴以及不同时间段应如

何认定的问题；其三，股票期权在夫妻离婚时能否进行分割以及如何分割的问题。本文以股票期权为切

入点，立足于离婚诉讼中股票期权的分割这一问题，从股票期权的性质、认定、分割等角度进行深入研

究，以表达笔者对上述问题的见解。 

2. 股票期权之法律属性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要探究该种期权在离婚诉讼中能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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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应当阐明股票期权的法律性质，明确其究竟为何种法律权利。 

2.1. 股票期权的概念 

股票期权制度作为公司股权激励机制最早诞生于美国，而我国最早引进该项制度是 1993 年万科公司

推出的“职工股份计划”，之后的联想集团以及如今的腾讯公司、阿里巴巴集团、京东等企业也逐渐推

行该模式。尽管当下众多公司都在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但是法律法规在此方面的规定存在滞后。在

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股票期权的概念，只有在 2018 年修正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有

所规定。《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 28 条规定：“股票期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

以预先确定的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从该《管理办法》的定义可知，一方面，股票期

权是一项选择权。从功能上来说，股票期权是公司给予员工在之后特定时间段以规定的价格购买该公司

一定数量的股份的选择权，在特定时间到来或者行权条件成就时，公司的员工可以选择购买该公司的股

份也可以选择不去购买相应股份的权利。另一方面，从股票期权的行权需要等到一定的时期或者条件可

知，股票期权还是一项期待权，员工在被授权后并不能立刻获得财产收益，而是需要等到一定的条件成

就时才可转化为具体的财产，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股票期权在持权期间属于一种期待性的利益。 

2.2. 股票期权的特征 

2.2.1. 财产性 
对于股票期权是否具有财产属性，学界主要有“资格说”与“财产权利说”两种观点。“资格说”

认为股票期权在未行权前仅仅是一种资格，不是具有确定价值的财产性权利；而“财产权利说”则认为

股票期权系员工劳动所得，本质是一种金钱利润，属于财产性权利。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股票期

权在法律性质上具有财产性[2]。因为尽管股票期权在持权人尚未行权之前其仅仅是一项期待权而非确定

的具体财产，但并非只有确定价值的具体财产才具有财产属性。股票期权其作为一种激励模式，带有一

定的财产性质，行权只是将该种期待权利变为确定价值的财产。是故，不能简单地认为股票期权不是具

体财产就否认其财产性。笔者认为股票期权实质上是一项具有财产属性的期待权利。 

2.2.2. 人身性 
类似于知识产权的人身性，股票期权也具有身份属性。从《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可知，

并非公司员工就当然具有持有股票期权的资格，一般来说，股票期权的持有者大部分为上市公司的董事、

高管等公司高层或者核心技术人员等对公司有重要贡献的员工。该条规定事实上也体现出了股票期权等

股权激励制度的设立目的是将那些对公司有重要影响的员工与公司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共同谋取利益。

故而，在涉及股票期权的法律关系中，股票期权的主体是特定的，授权方一方是公司，而激励对象则是

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其他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且股票期权的取得与员工的工作情况等个人因素紧

密联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股票期权具有身份性。 

2.2.3. 可期待性 
相较于其他财产性权利，股票期权存在一个特殊的“等待期”。而对于这个“等待期”的具体规定，

一般由上市公司依据内部机制自行约定，但是根据《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 30 条的规定，不得短于 12
个月。这就意味着员工在被授予了股票期权之后，并不能立刻转变为具体股份，而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后才能进行行权，且根据规定，授权日至行权日的时间最短为一年。据此，股票期权是一项期待权，严

格来说股票期权是一种可期待利益，同时这种利益由于未来股份价格以及行权与否的不确定，其价值也

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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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票期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之争 

3.1. 股票期权认定之学界争议 

从能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层面上论述，以股票期权取得的时间以及行权时间的不同为划分，目前大

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个人财产说”，即夫妻一方在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是其作为企业的

员工得到的，按照股票期权的身份性可认定股票期权为个人财产，其财产形态不管在婚后发生如何变化，

都不会改变个人财产的属性[3]。第二种观点为“共同财产说”，该学说认为夫妻一方不管是在婚前取得

的股票期权还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票期权，只要持权一方的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持权

方一起经过了持有股票期权的时间，配偶方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份额[4]。最后一种观点为“行权说”，也

是以往案例中实务界较为推崇的观点。在该种观点下，认定股票期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考虑股票

期权行权的时间，起算点应为股票期权变为具体财产的时间。是故，该种观点把授权时间放在次要标准

上，而更为关注持权方是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行权。当持权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行权时，不管是在

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还是结婚后取得的股票期权，都被认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2. 司法裁判之观点争议 

而在具体的离婚诉讼中，对于股票期权的认定也存在差别。从笔者所列的下表中的八个案件的裁判

结果可看出，我国的法院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票期权基本上都趋向于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具体审理结果如下。 
 
Table 1. Judgments of local courts in litigation 
表 1. 各地法院在诉讼中的裁判 

案件来源 审理法院 审理结果 

(2016) 
浙 1021 民初 3650 号 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 原告持有的股权激励计划取得 12,000 股苏泊尔股票

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获得) 

(2017) 
苏 0114 民初 4307 号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第一次离婚期间沈某行权的 5250 股应为被告个人财

产，两次婚姻期间行权的 6750 股为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 

(2016) 
京 0108 民初 34393 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刘某在离婚之后对股票期权行使权利产生的财产收

益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 

(2015) 
鼓民初字第 1348 号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① 2009年被告陈某2的股票期权属于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获得，其产生的财产收益系二人的共同财产；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 
② 而关于陈某 2 在结婚前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本质

为陈某 2 个人单独所有的一种受益权不能认定为夫

妻共同财产。(婚前被授权，婚后行权) 

(2014) 
吉中民一终字第 10 号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10 万股票期权虽然为企业奖励职工本人的，但 10 万

股期权奖励具有 10 万元的财产价值，原审认定为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符合法律规定。(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获得) 

(2016) 
沪 0115 民初 14217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杨某其在行权期限到来后并不行使其权利，因此该

期权尚未变成具体价值的股票，法院对于李某某请

求分割该期权的诉求，不予支持。(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获得)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34


黄荷露 
 

 

DOI: 10.12677/ojls.2022.103034 265 法学 
 

Continued 

(2012) 
浦民一(民)初字第 17439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票期权及其带来的收益

可以作为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标的。(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获得) 

(2012) 
朝民初字第 04632 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由于股票期权具有可期待性，其具体价值只有在行

权后才能确定，故而在一方持权期间不能认定为现

实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法院不予支持分割。(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获得) 

3.3.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股票期权的认定 

依笔者之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股票期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须从当前我国夫妻共同财产的法

定范围分析。而在目前《民法典》的大背景下，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种类，我国现行立法主要在《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第一千零六十二条中有所规定。与此同时，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也对于“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说明与补充。而关于夫妻一方的婚前

财产在婚后发生增值等情形的，2021 年的司法解释还是以之前的规定为准，其第 26 条规定了：“夫妻

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从《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中能够得出，即便是在《民法典》的新环境下，我国现行立

法仍未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股票期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而且从目前的司法实践

来看，由于对于期权的分割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期权本身对于每个公司激励计划而言又不尽相同，

因此各地法院对于夫妻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的认定存在争议。并且对于股票期权的法律属性除了证

监会的部门规章有所规定外，并无其他更高位阶的上位法对其进行系统规定，故而使得当下涉及股票期

权的司法纠纷日渐增多。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以及目前司法实践来分析，笔者认为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

股票期权原则上属于工资薪酬所得，所以原则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股票期权作为企业激励员

工的一种形式，在授予员工股票期权时虽尚未确定其具体价值，但是其本质上仍属于企业给员工的一种

劳动报酬，可以在行权后变为股票的财产性价值收益。所以，股票期权可视为是《民法典》第 1062 条中

规定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据此，笔者认为，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票期权原则上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4. 夫妻离婚后股票期权行权收益之归属认定 

经前文分析，笔者已明确股票期权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所列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方的股票期权在离婚时就当然地成为了夫妻共同财产，见表 1。从股票期权的法律属

性来看，股票期权的归属认定还要受到授权时间、行权时间甚至持权方主观意愿的影响(是否放弃行权或

者是否故意不行权)。基于此，笔者以不同时间段为划分，分情况讨论股票期权的归属认定，以此来厘清

不同时间段股票期权的性质。 

4.1. 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股票期权 

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票期权的归属认定需根据行权时间的不同分情况讨论。 

4.1.1.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行使权利 
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股票期权并且在存续期间行权，将股票期权变为具体价值的收益的，

其本质就成为了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工资报酬。所以在这过程中应认为在一方被授权至行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34


黄荷露 
 

 

DOI: 10.12677/ojls.2022.103034 266 法学 
 

权的过程中其配偶一方对持权方的工作也有贡献，因此该行权所得在离婚时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4.1.2. 在离婚之后行使权利 
如果持有股票期权的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授权，但是其等到离婚后才行权的，该种情况实际

上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行权的情况相类似。由于夫妻一方取得股票期权在一定程度上有配偶的功劳，

所以该股票期权在离婚前的收益仍为夫妻共同财产。即使一方是在离婚后才行权，其配偶依然有权要求

其分割相应的行权收益。 

4.2. 一方婚前取得股票期权 

同上，根据持权人行权时间的不同，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在不同时间行权对于股票期权最后的

分割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根据《民法典》第 1063 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

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夫妻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如果在婚前就行权了，那么行权后获得的收益应当

为行权方个人的财产。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争议的地方就是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行权或者是在离婚后行权，获得的收益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前文已经通过婚姻家庭编司

法解释的第 26 条之规定，论述了一方的个人财产其婚后所得的增值，除去由于自然地增值以及孳息外，

原则上属于共同财产。该条规定从保护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角度排除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孳息

与自然增值为共同财产的情况。那么，一方婚前所得的股票期权在婚后的行权收益是否属于孳息或者自

然增值就成为了认定最后的行权收益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关键。根据前文股票期权的法律属性可知，

股票期权在行权前并非是具体确定的财产，最后的收益需要考量等待期中持权人的工作情况，因此不是

简单的孳息或自然增值，而是要综合考虑行权时间、条件以及在婚姻中配偶方的贡献。所以也有学者提

出了倘若夫妻一方在结婚前获得的个人财产而在婚后产生了一定的收益，且配偶一方对该收益具有相应

贡献的，那么对于该婚前财产衍生出的收益，应当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中考虑或者是对于另一方所

付出的劳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享[5]。 

4.2.1.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行使权利 
以结婚日作为节点划分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股票期权的持有时间其实经过了两段不同的时期，即

授权日至结婚日以及结婚日至行权日。从授权日至结婚日这段时间来看，这是婚前一方持有股票期权单

独经过的时间，所以该段时期的收益事实上为一方的个人财产。而从结婚日至行权日来看，这是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而笔者在上文已经分析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股票期权的收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

以，结合这两个时间段就能得出：持权一方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行权，行权收益应为夫妻共同财产，

但该收益需减去行权方在婚前所经过的持权时间的收益。 

4.2.2. 在离婚后行使权利 
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在离婚后行权的情况，是股票期权的归属认定中最为复杂的，也是当下实

务界争议最多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个不确定的可行权日，即持权方的股票期权可以行使权

利的具体日期。所以这就会产生两种结果：① 如果可行权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而持权方到离婚后才

行权的，笔者认为应当保障配偶方的利益，即使持权方在离婚后才行使股票期权，也无法改变其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可以行使期权并获得实际财产权益的事实，所以持权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通过行使股

票期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② 如果可行权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外的，在这种

情况下，笔者倾向于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更为适宜。因为从股票期权的可期待性来分析，股票期权要

转化为具体的财产收益需以经过一定的时间为前提，而夫妻一方在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若在存续期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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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行权条件的，实际上无论持权方是否结婚都未影响行权条件的成就，故该种情况下的行权收益宜为

一方个人财产。 

5. 夫妻离婚后股票期权收益之分割规则 

既然股票期权在离婚诉讼中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么除了认定股票期权的性质以外，

还需要明确股票期权在离婚诉讼中如何分割。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规定在了目前《民法典》的第

一千零八十七条中，如果双方有书面协议的则以协议约定的分割情况处理，若无协议的，则法院可以根

据相应的原则以及财产的具体情况作出裁判。从该项条文来看，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于夫妻双方的

共同财产分割尊重夫妻双方的意愿。而当双方对共同财产协商不成时，才由法院依据相应的原则 1，运用

实物分割、价金分割、价格补偿等方法分割[6]。而股票期权在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时的具体分割更为特殊

与复杂。笔者认为在分割股票期权时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5.1. 针对一方婚前取得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离婚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在目前司法审判中，多数情况下都是夫妻一方在离婚时尚未行权，这也意味着此时的股票期权尚未

成为一种可衡量的具体财产。故而，如果是一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并且可行权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而持权方放弃行权或者故意不行权的，应当考虑配偶一方的在家庭中的付出而在放弃行权的部分给予其

相应的价金或者其他财产赔偿。如若是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票期权，则需要明确离婚时的

股票期权是否已达到行权的时间与条件。如果已经达到行权要件的，那么此时的股票期权事实上可以认

为是已明确具体价值的财产，采用价格补偿法根据持权方所持的股票在离婚时的价格给予配偶方相应的

价金补偿。而若在离婚时持权方的股票期权尚未达到行权要件的，目前相对合理的做法是配偶方等持权

方行权之后再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行权后的财产收益。 

5.2. 针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收益分割 

在对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收益的分割问题上就转化为了现金分割或者是股票分割。而对于股票的分割，

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第七十二条作出了相应的规

定，在双方未协商的情况下，法院有自由裁量权，可以依照行权后股票期权的数量按比例分配 2。所以，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取得的行权收益，人民法院可根据具体数量按比例或者对于价金按照一定的原

则进行合理分割。 

5.3. 分割规则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法院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都为平均分割。而股票期权的收益是

否能够简单地夫妻平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般性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平均分割方法并不适用于分割股

票期权的收益。股票期权的获取以及行权需要公司考量持权方的工作情况、工作时间，所以对于股票期

权收益的分割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双方的贡献程度。在对股票期权的分割上美国某些法院采用的 Nelson 公

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夫妻共同股票期权量 = 行权股票量*[(授权日 − 离婚日)]/[(授权日 − 行权日)]。
笔者认为该规则在遵循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又考虑到了未持权方的家庭贡献，对于我国在分割股票期权问

题上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1我国确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主要为：① 男女平等原则；② 保护妇女、子女权益原则；③ 照顾无过错方原则；④ 有利

于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原则。 
2见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二条：“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

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数量按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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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善离婚纠纷中股票期权分割之个人建议 

6.1. 将股票期权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畴 

股票期权的分割问题在目前司法实践中难以裁判的原因除了其本身的复杂以外，主要的原因是当前

《民法典》、《公司法》都未对股票期权有明确的界定。即便对于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

股票期权，实务上基本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对于股票期权到底属于《民法典》规定中的哪类共同财

产也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属于工资、奖金，部分学者认为股票期权是生产、经营收益[7]，还有部分学

者则支持将股票期权列入其他财产的范畴。故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通过立法或是司法解释

的方式明确股票期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并且针对股票期权的分割方式、行权要件等问题加以具体

规定。对于其属于何种共同财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将其列入“工资、奖金”的范畴较为适宜。因为从

公司设立股票期权这种激励制度的本意来分析：股票期权是通过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获得的，企业实行

该项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预期利益的方式激励员工为企业长期工作，系公司向员工提供的一种福利

待遇[8]。因此股票期权在本质上已成为了企业对员工付出的一项劳动报酬。且根据目前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来看，其第 1062 条第一款的第(一)项中新增了“其他劳务报酬”，也体现

了将各类新型劳动报酬纳入夫妻共同财产中的趋势。 

6.2. 将股票期权持有情况列入法院依职权查明的事项 

在现有的司法案例中，配偶一方在离婚后才知道持权方获得股票期权而以此起诉要求分割股票期权

收益的案件存在不少。虽然目前司法解释也有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后仍可以向法院提起相应的诉讼请求

对离婚时未处理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是实践中往往配偶一方会把此类财产在另一方不知情的状态下

事先进行处理，以致一方在向法院起诉时会出现举证困难等情形。为解决这一问题，法院也在积极探索

相应的工作机制，督促夫妻双方如实申报财产，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夫妻双方的知情权[9]。但是就股票期

权此类价值不确定的财产而言，如果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票期权在离婚时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

未来持权方行权时极有可能另一方并不知情。故而，对于股票期权此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更应该保障非

持权方的知情权，在发生离婚纠纷时将夫妻双方的股票期权持有情况作为法院依职权查明的事项以防止

一方隐匿财产，由此来充分保障夫妻双方尤其是非持权方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 

6.3. 建立系统的股票期权分割制度 

从股票期权的授权主体来看，被授予股票期权的人往往是公司的董事或者其他高管，因此通常来说

股票期权最后的行权收益价值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分割该财产对于夫妻双方以及所在公司都显得尤

为重要。而在目前离婚案件财产分割的问题上，一般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平均分割就是工资收入较多的一

方占优势，缺乏对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认定[10]。具体到股票期权的问题上，在一方行权后分割

相应的股权利益时，不可以简单地平均分割甚至不予分割。法院在此问题上需注重非持权一方的家务劳

动，依据双方在家庭中的贡献进行公平合理地分割。并且在持权方放弃行权的情况下，另一方有权对于

持权方放弃行权的行为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 3。对此，在制度层面上应当建立专

门的股票期权分割制度，不妨可以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分割经验制定合理的股票期权分割方法。一方面

这既能保障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方便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持权方所在公司的稳定。 

7. 结论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民法典的新时代，而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如今民法典的大

 

 

3参见马某与朱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 1743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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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我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需要更深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而在对股票期权的分割问题上，笔

者对不同时间段股票期权的归属认定以及收益分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针对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股票期权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与人身属性的可期待利益；二是，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股票期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属于一种劳动报酬；三是，依据行权时间的不同，一

方婚前取得的股票期权若在离婚时已达行权条件的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四是，股票期权只有在行权

后才能进行分割，对行权收益的分割应当重视配偶一方的家务劳动，按照夫妻双方的贡献合理分割共同

财产。另外，完善股票期权的分割制度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出发，明确股票期权在夫妻共同财产中

的归属以解决实践中的困扰，充分保障非持权方的知情权和救济途径以维护双方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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